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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1.08.09  101學年度科務會議修訂通過
101.09.12  101學年度行政會議修訂通過
第  一  條  音樂實習教室（簡稱本教室）之使用，以課程所需者優先使用；特殊情況需經幼兒保育科主任核准後方可更改使用順序。
第  二  條  進入本教室須脫鞋，並將鞋子置放於鞋櫃，違者須至幼兒保育科辦公室義務服務一小時。
第  三  條  嚴禁攜帶食物與飲料入內，違者須至幼兒保育科辦公室義務服務一小時。
第  四  條  進入本教室後，應保持安靜。
第  五  條  教師專用之數位鋼琴，非經許可，不得使用。
第  六  條  選修琴法課程的同學，應使用固定編號(與上課相同)的鋼琴、耳機。
第  七  條  未選修琴法課程的同學，應持學生證向幼兒保育科辦公室教室管理老師登記，並使用開放區內之設備。
第  八  條  彈琴時，一律使用耳機，耳機用畢後，應懸掛好，方可離開。
第  九  條  同學使用琴房設備時，如因使用不當造成樂器損壞，則依損壞情況由使用人負責修復或賠償。
第  十  條  使用設備後，應關閉電源、蓋好琴蓋，並將椅子歸位後，方可離開。
第 十一 條  輪值管理人（各班代表）在離去之前，應確實做好巡視工作，檢查無誤後，方可離去。
第 十二 條  琴法教室之清潔，由使用班級負責維持，設備如有人為損毀，由借用班級按規定賠償。
第 十三 條  數位鋼琴側面放置數位鋼琴故障維修及保養卡，茲將此兩卡使用方法說明如下：
一、數位鋼琴故障維修記錄卡(紅色)：由使用人於發現設備故障時，在上面註明姓名、日期、故障情況，應將卡片翻轉，顯示「故障」二字，以方便維修人員作業。並告知任課教師及幼兒保育科辦公室教室管理老師。
二、數位鋼琴保養記錄卡(藍色)：由管理人於平時做數位鋼琴設備保養服務時記錄。  

第 十四 條  借用規則：
一、本教室所有儀器設備一律不外借。
二、欲使用本教室及設備者，應先至「教職員校務資訊系統」上網登錄教室借用登記，於三天前至幼兒保育科辦公室向教室管理人填寫設備借用登記。
三、於使用當日上課前十分鐘，以身分證明文件（如：學生證、身分證）至幼保科辦公室領取鑰匙。
四、課程結束後，立即歸還鑰匙。
第 十五 條 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則視實際需要，適時修正。
第 十六 條  本辦法經科務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